
0 1 0

关于印发《方松街道关于雨污分流整治后设施
移交和长效管理的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机关各相关科室（部门），各居民区、企事业单位：

为了切实做好本街道雨污分流整治后设施移交和长效管

理，巩固雨污分流改造成效，现将《方松街道关于雨污分流整

治后设施移交和长效管理的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方松街道办事处

2022 年 2 月 9 日

松府方办字〔2022〕3 号 签发人：陈 洁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方松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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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松街道关于雨污分流整治后设施移交和长

效管理的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巩固方松雨污分流整治工作成效，落实雨污分流

整治后设施移交、长效管理、全面监管，根据区河长办、区水

务局、区房管局《关于加强松江区雨污混接改造完成后排水设

施移交及长效管理相关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沪松河长办〔2021〕

26 号）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方松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完成雨污分流改造竣工验收后，通过对排水设施实施移

交，落实长效管理责任，巩固雨污分流改造成效。根据行业指

导意见，理清设施，明确职责，补齐居民区管网设施缺图、少

图的短板，形成行之有效的排水设施长效管理机制，通过加强

日常管理、清通养护、维修和监管，进一步提升设施完好率，

切实消除河道的岸上污染源，提升方松水生态环境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方松街道雨污分流整治后设施移交和长效管理工作

扎实有效开展，成立方松街道雨污分流设施移交和长效管理工

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负责设施移交和长效管理工作的统一领

导、综合协调、全面推进和监督考核。

组 长：陈 洁 方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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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周欢红 方松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

沈欢军 方松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

成员单位：社区管理办（河长办）、社区发展办、城市建

设管理事务中心、广富林水务站、环保办、综合行政执法队、市

场监管所，居委会。

三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市政管网

1.除思其路外的所有市政雨水管网属于一级雨水管道，由

区供排水管理所负责日常管理、清通养护、维修和监管（含泰

晤士小镇移交段）。思其路市政雨水管网属二级雨水管道，由

街道负责。

2.沈泾塘以东除思其路外的所有市政污水管网属于一级污

水管道，由松江污水处理厂负责日常管理、清通养护、维修和

监管。沈泾塘以西所有市政污水管网属于一级污水管道，由松

江西部水环境净化有限公司（西部污水处理厂）负责日常管理、

清通养护、维修和监管（含泰晤士小镇移交段）。思其路市政

污水管网属二级污水管道，由街道负责。

（二）住宅小区

截止目前，辖区共 68 个住宅小区，61 个已完成雨污分流改

造并通过验收，其中天乐小区、公捷苑等 2个住宅小区的管网

改造作为小区老旧街坊改造项目的分部分项工程完成，其它 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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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住宅小区纳入了方松街道上一轮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

予以完成。

（三）企事业单位

截止目前，辖区共 62 家企事业单位，全部纳入企事业单位

雨污分流长效监管机制。

（四）沿街商铺和商业街坊

截止目前，辖区共 31 段沿街商铺和 20 个商业街坊。沿街

商铺除荣鹰沿街商铺外，其它全部纳入上一轮住宅小区雨污分

流改造范围，嘉和、祥和、永翔、昌鑫、阳光、珠江等 6个商

业街坊由街道完成改造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设施移交

1.住宅小区

纳入街道上一轮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的59个小区和

纳入老旧街坊改造的天乐小区，雨污水管网设施由街道相关部

门完成移交，形成移交报告及移交清单，报区住房保障及房屋

管理局、区水务局备案，按相关规定移交相关资料。纳入老旧

街坊改造的公捷苑由区住房保障及房屋管理局实施设施移交。

实施新一轮雨污混接改造的住宅小区，在完成竣工验收后

按时移交，次月底前完成备案。

2.沿街商铺和商业街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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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改造一并实施的沿街商铺和昌鑫、

阳光、珠江等 3 个商业街坊由街道社区发展办负责、相关居委

会协助移交，嘉和、祥和、永翔等 3 个商业街坊由街道社区管

理办负责、相关居委会协助移交，移交手续按相关规定实施。

（二）长效管理

1.市政管网

思其路市政雨水和污水管网属二级管道，由街道社区发展

办负责日常管理、清通养护、维修和监管。

2.住宅小区

住宅小区全体业主自行承担设施移交后的管理主体责任，

包括公共管道的分流、畅通，以及业主二次装修中的雨污分流。

由业委会代表全体业主（如未成立业委会，由居委会经相关法

定程序后）委托物业负责移交后日常养护（排水管道定期疏通

和检查）与（质保期后）常规维修。街道城建中心应加强日常

检查，对住宅小区内管网长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指导和监

督，督促物业落实设施的清通养护责任和装修方案审核。

3.企事业单位

各企事业单位是本单位内部雨污水设施管理及养护责任主

体，负责区域范围内排水设施的清通养护，确保雨污水分流排

放。街道社区管理办（河长办）应加强日常检查，水务站落实

技术指导，督促相对人落实设施的清通养护责任，及时发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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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止私拉乱接行为，一旦发现混接、混排问题，及时告知限期

整改，不予整改的则上报行政执法。

4.沿街商铺和商业街坊

各商业街坊、沿街商铺是内部排水设施的责任主体，餐饮

废水应设置隔油设施和检测井，汽车清洗废水应通过隔油沉砂

池后排放，确保雨污分流。与住宅小区共用排水设施的沿街商

铺由街道城建中心负责统筹监管，督促物业将其一并纳入住宅

小区的清通养护计划和装修方案审核机制。拥有独立排水系统

的沿街商铺和商业街坊由街道社区管理办（河长办）统筹监管。

城管、水务站、环保办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工作职责，对设

施管理工作开展指导与监督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雨污混接改造后的设施移交和长效

管理工作量大、技术要求高，要提高对各个节点工作重要性的

认识，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快完成设施移交和

改造工作。

（二）落实长效管理。要严格移交质量，根据住宅小区、

商圈、沿街商铺和商业街坊的不同特点，科学建立健全雨污水

管道长效管理机制。防止“反复治、治反复”，维护河道水质

长治久清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要大力宣传雨污分流长效管理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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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意义，提高公众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，形成全社会关心、

支持、参与和监督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方松街道雨污水管网设施改造、监管基本情况表

松江区人民政府方松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9 日印发


